徐天河经营劣农药案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徐天河

	行政相对人身份证号
	610123************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阎农罚【2024】3号

	处罚事由
	2024年5月10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个体工商户徐天河经营的农药门店（西安市阎良区天河农资农科连锁店）进行检查时发现过期农药4种，共计51瓶、74袋。

	处罚类型
	没收劣质农药、并处罚款

	处罚内容
	一、没收西安市阎良区天河农资农科连锁店发现的过期农药4种，共计51瓶、74袋；二、处罚款0.205万元。

	处罚依据
	   违反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六条  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、设备等，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	处罚结果
	当事人已履行处罚决定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4年5月17日

	当前状态
	已结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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